
國立南大附中 班級聯合會(班聯會)組織章程 109學年度修訂案 前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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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第一版建議修訂事項 / 補充說明 修正後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全名為「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班級聯合會」，簡稱「南大附中班聯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建立校園民主精神、強化師生溝通

機制，促進校園和諧，培養學生自治能力

與法治觀念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所在地。 

 

107.01.11第二次班聯大會投票決議「不須更名為

『學生會』」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全名為「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班級聯合會」，簡稱「南大附中班聯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建立校園民主精神、強化師生溝通

機制，促進校園和諧，培養學生自治能力

與法治觀念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所在地。 

第二章 任 務 

一、 本會為本校學生最高組織，推動全校性之學生

活動。 

二、暢通學校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意見交流管道 

三、配合學校提供服務機會，並協助會員解決困難 

四、增進社區及校際之間的聯繫與合作。 

五、本會隸屬於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事 

    務處，受其監督與管理，並與之共同推動學生 

    自治事務。 

 
第二章 任 務 

一、 本會為本校學生最高組織，推動全校性之學生

活動。 

二、暢通學校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意見交流管道 

三、配合學校提供服務機會，並協助會員解決困難 

四、增進社區及校際之間的聯繫與合作。 

五、本會隸屬於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事 

    務處，受其監督與管理，並與之共同推動學生 

    自治事務。 

第三章 會 員 

第一條  凡本校之在籍學生均為本會之會員。 

第二條  本會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與本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享有本會各項職務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可透過班級代表對本會提出議案。 

第三條  本會會員均應盡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委派之任務。 

 
第三章 會 員 

第一條  凡本校之在籍學生均為本會之會員。 

第二條  本會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與本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享有本會各項職務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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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委派之任務。 

第四章 會員代表大會 

第一條  本會依行政、立法分立之原則，由各班代

表組成之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議、監督之立法權；並設有職責相

符之班聯會幹部，負責行政相關業務之推

動。 

第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開會時具有提案、表決、罷免等權利，並向全 

    校同學負責。 

二、 監督行政部門各項業務之運作，包括年度計畫

各項活動企畫、預算及結算。 

三、經由大會將會員意見向學校反映。 

第三條  會員代表之產生 

一、 產生方式：各班遴選「班代」，盡量以「不與班

長、副班長、高三輔導股長等重要職務重複」

為原則。代表不克出席時，由導師指派代理人。 

二、 義務： 

甲、 代表該班出席會員代表大會，負責彙集反

應該班意見，若逾二次未出席者，記警告

乙支，並得累計之。 

乙、 班代表應向同學宣布各項事務，若傳達不

實或不周，視為班代表過失，並予以警告

處分。 

三、 權利： 

甲、 在會員代表大會中對於本會之各項事務有

表決權。 

 

 

 

 

 

第四章 會員代表大會 

第一條  本會依行政、立法分立之原則，由各班代

表組成之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決議、監督之立法權；並設有職責相

符之班聯會幹部，負責行政相關業務之推

動。 

第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開會時具有提案、表決、罷免等權利，並向全 

    校同學負責。 

三、 監督行政部門各項業務之運作，包括年度計畫

各項活動企畫、預算及結算。 

三、經由大會將會員意見向學校反映。 

第三條  會員代表之產生 

一、 產生方式：各班遴選「班代」，盡量以「不與班

長、副班長、高三輔導股長等重要職務重複」

為原則。代表不克出席時，由導師指派代理人。 

二、 義務： 

甲、 代表該班出席會員代表大會，負責彙集反

應該班意見，若逾二次未出席者，記警告

乙支，並得累計之。 

乙、 班代表應向同學宣布各項事務，若傳達不

實或不周，視為班代表過失，並予以警告

處分。 

三、 權利： 

甲、 在會員代表大會中對於本會之各項事務有

表決權。 



乙、 在會員代表大會中對本會之各幹部成員行

使監察權及彈劾權。 

丙、 依本會規章提出主席罷免案及章程修正

案。 

乙、 在會員代表大會中對本會之各幹部成員行

使監察權及彈劾權。 

丙、 依本會規章提出主席罷免案及章程修正

案。 

第五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高

二同學擔任)，下轄秘書長、文書、活動、

總務、公關、美編、網路等七組，下設組

長一至二人。行政部門幹部於每學年結束

之休業式舉行交接儀式，自交接日起，至

下學年止，為期一年，不得連任。 

第二條  本會主席之職權，綜理本會各項行政事

務，並主持各項業務會議，對外代表本會，

並出席社團聯席會議。副主席襄助主席推

展會務，如主席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

副主席代理之。  

第三條  本會行政部門組職與職權如下： 

一、 組長、副組長資格： 

    (一)不得有小過以上處分者。 

    (二)同一學年內，若非不可抗力之特殊情形，不 

       得同時兼任兩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 

       上社團之之職務(交通糾察、秩序糾察、環評 

       糾察、司儀、旗手等服務性社團亦包括在內)。 

二、 產生方式：行政各組組長由主席任免。 

三、 職掌：(各組下設組長一人，因應需求得增設副

組長一人) 

    (一)秘書長 

     1、負責聯繫其他各組，了解各組執行進度。 

     2、將各組的工作與主席、副主席協調 

    (二)文書組 

     1、負責印發開會通知，並邀請相關師長列席。 

     2、負責各項會議紀錄之謄寫及存檔，並分別 

        呈報相關單位。 

     3、申請公假等事宜。 

     4、負責針對全校性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並 

        公佈統計結果。 

    (三)活動組 

     1、負責籌辦各項活動、編列活動預算及募款。 

     2、負責規劃及執行各項活動並提出檢討報告。 

    (四)總務組 

     1、負責向學務處申報各項活動經費支出，受 

        會員代表大會直接監督，於每次定期會員 

        代表大會公布兩次會期期間之收支表。 

     2、其它由學務處指派之臨時交辦事項。 

    (五)公關組 

     1、負責各項活動之宣傳及接洽事宜。 

     2、負責於每改組後製作及寄發公關函予各校 

     3、負責收存各校公關函及邀請函並有效傳達 

     4、負責聯絡與他校之意見交換及經驗諮詢之 

        工作。 

    (六)美編組 

     1、負責各項活動之海報、場地佈置及活動期 

        間之拍照或攝影。 

     2、其他美工相關事宜。 

    (七)網路組 

     1、開設班級聯合會網站，廣納各方意見，並 

        解答各項疑惑。 

     2、利用網路資源，進行班級聯合會活動訊息 

        之宣傳及其他事宜。 

    (八)學生權益組 

     1、為本校學生爭取並維護學生權益。 

 

 

已於 106學年度增修加入學權組，此處文字錯漏須

補齊。 

因下列「第三條職掌已術明：「(下設組長一人，因

應需求得增設副組長一人)」。此處文字累贅建議刪

除。且正副主席並未指定年級，亦刪除。 

 

 

 

 

 

 

 

 

 

 

 

 

 

 

 

 

 

有鑑於此處關於「組織成員」的篩選機制不明，循

例歷屆班聯會幹部(章程此處名為「行政部門組長」)

皆由正副主席面試聘任之，但不免背負人情包袱、

且甄選過程不夠公開透明。 

 

擬將幕僚群中相較需要經常性面對輿論、向會員報

告組內事務者，提高到「票選決」層級。 

建議提高的組別有：「活動組」、「學權組」、「美編組」。 

此腹案相應之「參選報名表」請詳附件。 

其一增加其公信力、用人唯才；其二亦增加「本學

生自治組織中『由全體學生投票產生的人選』的人

數」，提高「以『學生代表』身分」出席各類校園重

大會議的學生人數。 

第五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下

轄秘書長、文書、活動、總務、公關、美

編、網路、學權等八組。行政部門幹部於

每學年結束之休業式舉行交接儀式，自交

接日起，至下學年止，為期一年，不得連

任。 

第二條  本會主席之職權，綜理本會各項行政事

務，並主持各項業務會議，對外代表本會，

並出席社團聯席會議。副主席襄助主席推

展會務，如主席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

副主席代理之。  

第三條  本會行政部門組職與職權如下： 

四、 組長、副組長資格： 

    (一)不得有小過以上處分者。 

    (二)同一學年內，若非不可抗力之特殊情形，不 

       得同時兼任兩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 

       上社團之之職務(交通糾察、秩序糾察、環評 

       糾察、司儀、旗手等服務性社團亦包括在內)。 

五、 產生方式：行政各組組長由主席任免。 

六、 職掌：(各組下設組長一人，因應需求得增設副

組長一人) 

    (一)秘書長 

     1、負責聯繫其他各組，了解各組執行進度。 

     2、將各組的工作與主席、副主席協調 

    (二)文書組 

     1、負責印發開會通知，並邀請相關師長列席。 

     2、負責各項會議紀錄之謄寫及存檔，並分別 

        呈報相關單位。 

     3、申請公假等事宜。 

     4、負責針對全校性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並 

        公佈統計結果。 

    (三)活動組 

     1、負責籌辦各項活動、編列活動預算及募款。 

     2、負責規劃及執行各項活動並提出檢討報告。 

    (四)總務組 

     1、負責向學務處申報各項活動經費支出，受 

        會員代表大會直接監督，於每次定期會員 

        代表大會公布兩次會期期間之收支表。 

     2、其它由學務處指派之臨時交辦事項。 

    (五)公關組 

     1、負責各項活動之宣傳及接洽事宜。 

     2、負責於每改組後製作及寄發公關函予各校 

     3、負責收存各校公關函及邀請函並有效傳達 

     4、負責聯絡與他校之意見交換及經驗諮詢之 

        工作。 

    (六)美編組 

     1、負責各項活動之海報、場地佈置及活動期 

        間之拍照或攝影。 

     2、其他美工相關事宜。 

    (七)網路組 

     1、開設班級聯合會網站，廣納各方意見，並 

        解答各項疑惑。 

     2、利用網路資源，進行班級聯合會活動訊息 

        之宣傳及其他事宜。 

    (八)學生權益組 

     1、為本校學生爭取並維護學生權益。 



     2、負責蒐集同學意見，並即時向校方反應。 

     3、不定期舉辦以推廣學生權益為目的之講座 

及活動。 

五、辭退：班聯會幹部及組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辭退其職務： 

    (一)曠廢職責，經班聯會議決後予以退職。 

    (二)違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發生其他不可抗拒之事故，經班聯會決議或 

       學校准其辭退者。 

     2、負責蒐集同學意見，並即時向校方反應。 

     3、不定期舉辦以推廣學生權益為目的之講座 

及活動。 

五、辭退：班聯會幹部及組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辭退其職務： 

    (一)曠廢職責，經班聯會議決後予以退職。 

    (二)違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發生其他不可抗拒之事故，經班聯會決議或 

       學校准其辭退者。 

第六章 選舉與罷免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任

期一學年，不得連選連任。正、副主席須

提出施政方針及理念，以兩人為一組之方

式參加競選。 

一、 正副主席應具備條件： 

(一) 前一學年未曾受兩支警告以上之處分。 

(二) 同一學年內，非有特殊情形不得同時兼任兩 

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上社團之職務。 

(三) 任期中受一次小過之處分時，即予以停權， 

至銷過完成後，恢復其職務。受二次小過之

處分時，即予以解除職務。 

(四) 主席高二上之德行紀錄若未達規定，暫停其

職務，由副主席代理其職務，待銷過手續後

恢復其職務。若副主席也未達標準，則由符

合規定之各組幹部聯合主持會務。 

二、 選舉： 

(一) 凡符合資格之同學，經導師推薦，經學務處

審查通過者均可登記為正副主席候選人，並

於下學期在學生事務處指導下由本校全體

學生普選產生之。 

(二) 候選人得以展開為期七天之競選活動（公辦

政見發表會、各班拉票、海報張貼等），競

選活動應於投票前一天放學時結束。 

(三) 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為原則，

採普選制。 

(四) 由大會成立選舉委員會(負責協助學校印

票、投票等工作)向學務處申請協助監察，

印製選票及選務工作，並舉行投票活動。 

(五) 全校投票後，得票最高且符合下列條件者當

選。 

(六) 當選條件：候選人所得票未達以下標準者，

視為無效，應重新投票。 

1、三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

之三十五。2、二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

票數之百分之四十。3、一組競選時，所得票數

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四十五。 

第二條  正、副主席罷免案，應在任期開始三個月

後始得提出。罷免案一經提出，原任主席

及副主席不得主持大會，另由會員代表推

選代理主席，處理罷免事宜及本會各項事

務，但以兩個月為限。 

第三條  罷免案須經會員代表提出，並有全體代表

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始得於大會中審議

及交付表決，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提案方成立。 

第四條  罷免案由原選舉人投票，經全體原選舉人

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同意，始得罷免。 

第五條  罷免案通過後，應於兩個月內完成全校改

選；新任正、副主席得重組新幕僚組員或

沿用原組員。如不可行，則恢復原正、副

主席權責。 

 

 

 

循上述，建議「經選舉產生之『活動組長』、『學權

組長』、『美編組長』」均適用於第六章內各規範。 

建議組長獨立參選，不需要綁副手人選。正副主席

仍維持兩人一組參加競選。 

當正副主席罷免案成立時，獨立選舉之組長不受連

動。反之，當獨立選舉之組長受到彈劾罷免時，原

主席不受影響、須主持罷免案之相關行政流程，並

組織臨時選舉委員會於其職務解除後二個月內進行

全校改選。 

 

 

 

 

 

(八)修正文字敘述。 

 

 

 

 

 

 

 

 

 

 

 

 

 

 

 

 

 

 

 

 

選舉委員會應著力於提高投票率與公正度，並引導

選民在「有底線的前提下，投下寶貴的一票」。候選

人或團隊也應對自我的政見有所承擔、努力向選民

傳達理念。 

建議提高當選條件的門檻：當「有效票數」低於總

選舉人數四分之一(25%)，選舉無效須擇日再辦。 

延辦至第三次，方可排除四分之一門檻限制。 

 

第六章 選舉與罷免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任

期一學年，不得連選連任。正、副主席須

提出施政方針及理念，以兩人為一組之方

式參加競選。 

        本會行政部門之「活動組長」、「學權組

長」、「美編組長」因業務需要，得經常性

向會員報告組務及完成重大決策，擬提升

其層級、由選舉產生之、受第六章規範。 

一、 候選人(正副主席/獨立組長) 應具備條件： 

(五) 前一學年未曾受兩支警告以上之處分。 

(六) 同一學年內，非有特殊情形不得同時兼任兩 

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上社團之職務。 

(七) 任期中受一次小過之處分時，即予以停權， 

至銷過完成後，恢復其職務。受二次小過之

處分時，即予以解除職務。 

(八) 主席當選後第一學期之德行紀錄若未達規

定，暫停其職務，由副主席代理其職務，待

銷過手續後恢復其職務。若副主席也未達標

準，則由符合規定之各組幹部聯合主持會

務。 

二、 選舉： 

(一) 凡符合資格之同學，經導師推薦，經學務處

審查通過者均可登記為正副主席候選人，並

於下學期在學生事務處指導下由本校全體

學生普選產生之。 

(二) 候選人得以展開為期七天之競選活動（公辦

政見發表會、各班拉票、海報張貼等），競

選活動應於投票前一天放學時結束。 

(三) 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為原則，

採普選制。 

(四) 由大會成立選舉委員會(負責協助學校印

票、投票等工作)向學務處申請協助監察，

印製選票及選務工作，並舉行投票活動。 

(五) 全校投票後，得票最高且符合下列條件者當

選。 

(六) 當選條件： 

選舉之「有效票數」必須超過「總選舉人數」

四分之一(25%)，為候選人當選門檻； 

候選人所得票未達以下標準者，視為無效，

應重新投票。 

1、三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

之三十五。2、二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

票數之百分之四十。3、一組競選時，所得票數

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四十五。 

第二條  正、副主席罷免案，應在任期開始三個月

後始得提出。罷免案一經提出，原任主席

及副主席不得主持大會，另由會員代表推

選代理主席，處理罷免事宜及本會各項事

務，但以兩個月為限。 

第三條  罷免案須經會員代表提出，並有全體代表

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始得於大會中審議



第六條  罷免案未獲成立或通過，須間隔三個月以

上方得再行提出。 

及交付表決，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提案方成立。 

第四條  罷免案由原選舉人投票，經全體原選舉人

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同意，始得罷免。 

第五條  罷免案通過後，應於兩個月內完成全校改

選；新任正、副主席得重組新幕僚組員或

沿用原組員。如不可行，則恢復原正、副

主席權責。 

第六條  罷免案未獲成立或通過，須間隔三個月以 

        上方得再行提出。 

第七章 會 議 

第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由主

席主持。如有特殊需要，由主席或經會員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

議，其效力同例行代表大會。召集時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向學生事務處備案並通知相

關與會人員。 

第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代表

出席，始得召開。大會之決議，應有出席

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但章程訂定之修改，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

務有關重大事項，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會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始得通過。並經學生事務處審議，轉陳 校

長核准後公布生效。 

第三條  本會原則每兩週召開幹部會議一次，若遇

段考前一週則延至段考後一週召開，幹部

會議由年級代表與各行政部門幹部出席，

主席召集並主持，有意願的班代表亦得列

席參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作成

紀錄。 

第四條  每次會議之召開須請師長列席指導，並依

規定向學生事務處報備。 

第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悉依內政部公

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第七章 會 議 

第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由主

席主持。如有特殊需要，由主席或經會員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

議，其效力同例行代表大會。召集時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向學生事務處備案並通知相

關與會人員。 

第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代表

出席，始得召開。大會之決議，應有出席

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但章程訂定之修改，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

務有關重大事項，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會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始得通過。並經學生事務處審議，轉陳 校

長核准後公布生效。 

第三條  本會原則每兩週召開幹部會議一次，若遇

段考前一週則延至段考後一週召開，幹部

會議由年級代表與各行政部門幹部出席，

主席召集並主持，有意願的班代表亦得列

席參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作成

紀錄。 

第四條  每次會議之召開須請師長列席指導，並依

規定向學生事務處報備。 

第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悉依內政部公

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第八章 附 則 

第一條  

經費來源： 

一、前會期盈餘。 

二、每學期會員註冊時繳納會費 150 元，金額如有異

動由主席於會員代表大會中提案表決通過後實施。 

三、向學校、家長會或合作社申請之補助。 

四、依「本校代收代辦費用」規定，當學年度未使

用完畢之款項，應平均退還給所有繳納者。 

五、其他收入。 

經費用途： 

一、支應本會舉辦之全校性活動費用。 

二、校務行事曆表定之全年級性活動及比賽開支。 

三、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費用。 

第二條  本會會員應切記自身「學生」身份，尊重

校園倫理，參與各項活動時宜一本理性平

和、謙誠有禮、守分負責、協調合作之態

度學習培養良好之民主風度。 

第三條  本會所做之決定可供學校行政參考，但不

得與校規、學校之行政規定事項相牴觸；

若學校對於班聯會之決議認定執行上有困

難時，得暫緩實施或拒絕。 

第四條  本會辦事之細則及程序，由班聯會幹部於

正式上任後一個月內自行訂定並受學生事

務處之監督與指導。 

 

 

 

 

 

第八章 附 則 

第一條  

經費來源： 

一、前會期盈餘。 

二、每學期會員註冊時繳納會費 150 元，金額如有異

動由主席於會員代表大會中提案表決通過後實施。 

三、向學校、家長會或合作社申請之補助。 

四、依「本校代收代辦費用」規定，當學年度未使

用完畢之款項，應平均退還給所有繳納者。 

五、其他收入。 

經費用途： 

一、支應本會舉辦之全校性活動費用。 

二、校務行事曆表定之全年級性活動及比賽開支。 

三、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費用。 

第二條  本會會員應切記自身「學生」身份，尊重

校園倫理，參與各項活動時宜一本理性平

和、謙誠有禮、守分負責、協調合作之態

度學習培養良好之民主風度。 

第三條  本會所做之決定可供學校行政參考，但不

得與校規、學校之行政規定事項相牴觸；

若學校對於班聯會之決議認定執行上有困

難時，得暫緩實施或拒絕。 

第四條  本會辦事之細則及程序，由班聯會幹部於

正式上任後一個月內自行訂定並受學生事

務處之監督與指導。 



第五條   

一、本章程之修改除由學務處提案外，亦可經學生 

    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 

二、修正案之通過須經學生代表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通過。 

第五條   

一、本章程之修改除由學務處提案外，亦可經學生 

    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 

二、修正案之通過須經學生代表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通過。 

 


